
数理学院研究生科研评价标准

（2022 版）
一、发表论文（单位：分/篇）

1、全国性学术会议（正式出版）、一般期刊 ——3分
2、全国性学术会议（非正式出版） ——1分
3、国际学术会议（正式出版） ——5分
4、国际学术会议（非正式出版） ——3分
5、中文核心期刊（SCI、EI会议刊物收录） ——7分
6、EI收录（期刊论文），已发表或有录用证明 ——16分
7、SCI收录（期刊论文），已发表或有录用证明

一区 ——100分
二区 ——50分
三区 ——25分
四区及以下 ——16分

8、我校科研处指定 A刊目录内期刊论文 ——100分
我校科研处指定 B刊目录内期刊论文 ——40分

9、学院认定的本学科顶级期刊 ——200分
补充说明：

（1）所有论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①申请人必须为第一作者（共同一作的情况，申请人必须排名第一，且需要提供相关

声明支撑材料）。

②申请人导师为第一作者的，申请人必须为第二作者。

注：上述所发表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必须为上海电力大学（共同第一单位的情况，

上海电力大学必须排名第一）。

（2）科研分为以上分值乘以系数（前两篇论文系数为 1，从第三篇开始系数为 0.8）。
同一篇文章，只计最高分，不重复计分。

（3）中文核心期刊根据国家公布的核心刊物清单确定，SCI和 EI 期刊以中科院系统

的最新公布为准。

二、专利

1、拥有专利证书（单位：分）（学校产权）

序号 专利类型 第一发明人 第二发明人 第三发明人 第四发明人及以后

（1） 拥有发明专利证书 25 16 7 3

（2） 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7 3 1 0

（3） 拥有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3 2 1 0



2、申请专利，以拥有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为准（单位：分）

序号 专利类型 第一发明人 第二发明人 第三发明人 第四发明人及以后

（1） 申请发明专利 4 3 2 1

（2） 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2 1 1 0

（3） 申请外观设计专利 2 1 1 0

同一项专利，只计最高分，不能重复计分。

三、学术竞赛获奖

在全国节能减排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

学生英语竞赛、全国大学生“挑战杯”赛等全国性比赛（含地方赛区）获奖。

1、经认定的国际性比赛或上述全国性比赛奖项（单位：分）

序号 获奖等级 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 排名第三 排名第四 排名第五
排名第六

及以后

（1） 特等奖 100 70 50 30 20 10

（2） 一等奖 50 30 20 10 5 2

（3） 二等奖 25 16 7 5 1 0

（4） 三等级 16 7 5 1 0 0

2、省级比赛奖项地方赛区奖项（单位：分）

序号 获奖等级 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 排名第三 排名第四 排名第五
排名第六

及以后

（1） 特等奖 50 30 20 10 5 2

（2） 一等奖 25 16 7 5 1 0

（3） 二等奖 16 7 5 1 0 0

（4） 三等级 7 3 1 0 0 0



3、校级奖项（单位：分）

序号 获奖等级 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 排名第三 排名第四 排名第五
排名第六

及以后

（1） 特等奖 25 16 7 5 1 0

（2） 一等奖 16 7 5 1 0 0

（3） 二等奖 7 1 1 0 0 0

（4） 三等级 3 1 0 0 0 0

四、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获奖

通常是学校科研团队以已完成的科研项目为核心，以单位名义向对应主管评奖机构提

出申请，需要一定的周期。以省部级奖励为例（单位：分）：

序号 获奖等级
获奖人顺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一等奖 120 100 90 80 70 60 40 30 20 10

（2） 二等奖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5

（3） 三等级 60 50 40 30 20 10 5 3 2 1

备注：

同等分数下，按照以下标准进行评比：

1、学生发表论文收录情况优先顺序，SCI、EI、国际会议/核心期刊、一般期刊、国内

会议；已发表论文较有录用证明者优先。

2、学生成果所涉及的领域范围：发表论文、申请专利、参加竞赛；涉及范围多者优先。

3、学生发表论文第一作者篇数。

4、其他未尽事项由学院奖学金评选委员会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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